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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校〔2021〕72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南大学 

绩效工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西南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 2021年第 10次党

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南大学 

2021年 4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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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 

 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推动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，

强化岗位职责，发挥绩效工资分配的基础保障、责任约束与业绩

激励作用，促进党建与事业融合发展，根据国家绩效工资相关文

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（含参照编制内

管理的人员）；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的绩效工资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

执行；年薪制人员的绩效工资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实施绩效工资的基本原则： 

    （一）融合考核。切实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，推动

事业发展，党建工作与事业发展融合考核结果和绩效工资分配挂

钩。 

（二）两级管理。落实校院两级管理要求，扩大二级单位在

绩效工资分配中的自主权，加强二级单位内部激励，调动教职工

积极性。 

（三）分块核算。落实管理部门在绩效工资管理中的主体责

任，进一步强化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任务，分块制定考核办法，

增强绩效工资分配的针对性和科学性。 

（四）重点激励。加强对教学、科研和管理等方面的突出贡

献进行奖励，利用绩效工资分配杠杆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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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本办法中涉及的单位分类按照《西南大学党建工作

与事业发展融合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委〔2020〕255 号）

执行。 

第二章 学校绩效工资构成 

第五条 工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（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）、

国家规定保留的津补贴和绩效工资。 

第六条 学校实行绩效工资总量管理，分为基础绩效 A、业

绩绩效 B 和奖励绩效 C 三部分，其中，基础绩效 A 约占总量的

60%，业绩绩效 B 约占总量的 20%，奖励绩效 C约占总量的 20%

（附件 1）。 

第七条 基础绩效 A分为岗位绩效 A1、任务绩效 A2 和调节

绩效 A3。 

（一）岗位绩效 A1，根据各单位人员聘岗情况核算的绩效，

约占总量的 20%。 

（二）任务绩效 A2，根据各单位完成学校基本任务情况核算

的绩效，约占总量的 20%。 

（三）调节绩效 A3，根据各单位教学、科研工作量超额情况，

以及学校管理和公共事务工作完成情况核算的绩效，约占总量的

20%（教学科研工作约占总量的 15%，学校管理和公共事务工作

约占总量的 5%）。 

第八条 业绩绩效 B，根据党建工作与事业发展融合考核结

果核算的绩效，约占总量的 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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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奖励绩效 C 分为重点业绩奖励 C1 和办学收益奖励

C2。 

（一）重点业绩奖励 C1，根据教学、科研和管理工作等方面

对学校做出贡献核算的奖励，约占总量的 5%。 

（二）办学收益奖励 C2，根据办学收益方面对学校做出贡献

核算的奖励，约占总量的 15%。 

第三章 单位绩效工资核算 

第十条 二级单位 A1 总额根据各单位岗位聘用情况进行核

算。 

二级单位 A1 总额＝∑PGNGVA1 ， 其中 G 为岗位等级，PG

为相应岗位绩效分数（附件 2），NG 为相应岗位等级人数，VA1

为当年 A1标准分值。 

第十一条 二级单位 A2 总额根据各单位完成学校规定的基

本任务情况进行核算。完成基本任务按以下公式核算，未完成按

相应比例核减。 

二级单位 A2总额＝∑PGNGVA2 ，其中 VA2为当年 A2标准分

值。 

第十二条 二级单位 A3 总额根据各单位超额完成教学、科

研情况，以及承担学校管理和公共事务工作情况进行核算，具体

由教务、科研、人力资源等管理部门负责。 

第十三条 二级单位B总额根据学校业绩绩效额度和单位人

员情况核算，并按照党建工作与事业发展融合考核结果等级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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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。人均标准值和岗位标准值按全校人员数量和岗位结构各

50%核算。 

第十四条 二级单位 C1 总额，主要根据教学 T 和 A、科研

T 和 A1（含未分级的 A），以及学校管理工作等方面重大重点贡

献进行核算，具体由教务、科研、人力资源等管理部门负责。 

第十五条  二级单位 C2 总额，主要根据办学收益贡献和融

合考核等级进行核算，具体由财务、人力资源等管理部门负责。 

第四章 绩效工资管理 

第十六条 学校成立绩效工资分配领导小组，由学校党委书

记、校长任组长，分管人力资源和财务的校领导任副组长，成员

单位有党政办公室、监察处、工会、机关党委、发展规划与学科

建设部、人力资源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研究生院、社会科

学处、科学技术处、财务部、审计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

靠人力资源部。领导小组负责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组织年度绩效

工资分配工作，适度调整绩效相关板块比例和单位限高额度，制

定年度绩效工资分配方案。 

第十七条 绩效工资实行学校统筹前提下的分级、分块、分

类管理，设立专门的绩效工资发放账户进行规范。 

（一）分级负责。学校核算单位绩效工资到各二级单位。各

二级单位负责核算本单位教职工绩效工资。 

（二）分块考核。由相应职能部门牵头对各单位的党建、教

学、科研、队伍建设、国际化、社会服务、办学收益和管理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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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进行考核。 

（三）分类核算。学校依据各单位性质，对二级单位进行分

类管理，根据考核结果分类进行绩效工资核算。 

第十八条 各二级单位根据本办法及相关配套文件，制定实

施细则，经二级单位教代会或教职工大会审议通过、党政联席会

议或处（部）务会审定，报学校审核备案。 

第十九条 担任领导干部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岗位绩效分

数就高执行。在非教学科研单位担任领导干部职务的教师，绩效

工资在相应管理单位核算，其教学科研工作业绩参与所在教学科

研单位分配。 

第二十条  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》（人社部规

〔2018〕4号）、《关于完善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工资分配激励机制

的指导意见》（教人司〔2019〕33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人员奖励等

项目不纳入绩效总额管理，高层次人才薪酬等项目相应核增绩效

总额，具体详见绩效工资项目规定（附件 3）。 

第二十一条  根据岗位职责和工作性质，第三类单位基础绩

效 A参照第一类单位 A1、A2平均水平核算。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业或企业化管理单位，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有关办法，结合党

建工作与事业发展融合考核结果核算薪酬额度，薪酬发放所需经

费自筹。 

第五章 纪律与监督 

第二十二条  学校成立绩效工资分配纪律监督工作组，分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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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的副校长任组长，由监察处、工会、人力资源部、财务

部、审计处及有关单位代表组成。负责对各二级单位绩效工资分

配进行监督。对违反纪律的单位，如数追回违规发放部分，并追

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第二十三条  各二级单位要在核定的绩效工资额度内进行

分配，不得违反学校和二级单位规定的绩效工资发放程序和标准。

绩效工资实施范围内人员的绩效工资必须通过绩效工资专用账户

（或学校批准的专项经费）发放，不得在绩效工资专用账户外擅自

设立津贴、补贴及奖励项目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生效后，《西南大学绩效津贴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西校〔2017〕739号）及其配套文件停止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由学校人

力资源部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绩效工资总量结构表 

2.各类人员各级岗位绩效分数表 

          3.绩效工资项目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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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绩效工资总量结构表 

 

项目 内容 

基础绩效 A 

(60%左右） 

岗位绩效 A1 

任务绩效 A2 

调节绩效 A3 

业绩绩效 B 

(20%左右） 
融合考核绩效 B 

奖励绩效 C 

(20%左右） 

重点业绩奖励 C1 

办学收益奖励 C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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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各类人员各级岗位绩效分数表 

 

类

别 

岗位 

等级 

绩

效 

分

数 

类

别 

岗位 

等级 

绩效 

分数 

类

别 

岗位 

等级 

绩

效 

分

数 

教

学

科

研 

一 300 

其

他

专

业

技

术 

  

管

理 

三级职员 230 

二 230   
四级职员/党委常委/ 

校长助理 
190 

三 195 三 180 正处长级 180 

四 175 四 160 
五级职员/副处长级 140 

六级职员/正科长级 105 

五 145 五 130 七级职员/副科长级 85 

六 125 六 115 八级职员 70 

七 110 七 105 九级职员 65 

八 90 八 88 十级职员 60 

九 85 九 83 

工

勤 

一 105 

十 80 十 78 二 85 

十一 70 十一 70 三 70 

十二 65 十二 65 四 60 

十三 60 十三 60 五 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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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绩效工资项目规定 

 

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事业单位工作

人员奖励规定》（人社部规〔2018〕4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

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5 号）、《关

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》（国科发政

〔2019〕260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

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》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 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

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14

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的

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7〕16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学校相关津补贴

项目按以下方式管理： 

一、绩效工资项目 

绩效工资是指除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补

贴、1993年工资改革保留补贴、符合规定标准和范围内的改革性

补贴外的所有津贴、补贴。 

二、不纳入绩效总量的项目 

（一）政府规定的津贴补贴项目：政府特殊津贴、政府人才

奖励津贴、教护龄贴、特级教师津贴、保留津补贴、老粮贴。 

（二）独子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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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改革性补贴。 

（四）按政策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、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等

的单位缴纳部分。 

（五）按规定使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收益，向项目团队组成

人员发放的奖励。 

（六）按规定使用横向委托项目人员经费，向项目团队组成

人员发放的奖励、报酬。其中，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的技术咨询

和技术服务视为横向委托项目。 

（七）高层次人才按规定享受的安家补助、岗位津贴；事业

单位使用本单位高层次人才资金，向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

发放的激励性报酬。 

（八）科技人员按相关规定兼职或离岗创业取得的收入；高

等学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的合法收入；医务人员多点执业或

到其他公立医疗机构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兼职取得的合法报酬。 

（九）国家教育考试工作人员劳动报酬。 

（十）考试机构向承担考点考场任务学校的考务人员支付的

劳务报酬。 

（十一）嘉奖、记功、记大功发放的一次性奖金。 

（十二）其他国家规定的不纳入绩效总额的项目。 

三、绩效单列，相应核增绩效总量的项目 

（一）高层次人才年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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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时全职承担重大任务的领衔科学家/首席科学家以及引进

的高端人才的年薪。 

（二）在岗专职思政课教师和专职辅导员岗位津贴。 

（三）按规定使用纵向项目人员经费，向项目团队组成人员

发放的奖励、报酬。 

（四）国家和地方政府专项项目人员经费，向项目团队组成

人员发放的酬劳。 

（五）按规定向职务科技成果、科技成果转化做出贡献的项

目团队组成人员发放的奖励。 

（六）其他国家规定的绩效单列，核增绩效总额的项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西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6日印发  
 


